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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实报告

2024年，天宁区使用中央补贴资金6.96万元，总销售金额51.75万元。新增农机具5台，受益户数3户，其中新增：轮式拖拉机3台、旋耕机1台、卫星平地机1台。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天宁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实际，现将工作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一）中央下达工作任务和绩效目标
1. 资金文件下达：
中央资金： 常财农〔2024〕6号下达5万元。
2. 绩效目标
	序号
	绩效目标类型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一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数（台/套）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bookmark: OLE_LINK1]服务对象对中央财政补助经费使用情况的满意度（%）
	[bookmark: OLE_LINK2]≥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bookmark: OLE_LINK3]资金使用重大违
规违纪问题
	无

	
	[bookmark: OLE_LINK4]2024 年度资金执行率（%）
	≥90



二、执行情况 
1. 建立健全农机购置补贴各项制度
出台购置补贴工作方案——《关于印发《2024—2026年天宁区农业机械购置与应用补贴工作方案》的通知》（常天农农〔2024〕29号），印发了《天宁区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实施方案及相关工作制度》《天宁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内控制度》《天宁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等，对全区农机补贴工作责任制度、机具核查办法、信息公开制度、投诉信访管理制度等进行了规范。
2. 成立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
成立了农业农村部门主要领导为组长，农机、财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经办人、各镇农机购置补贴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为保证补贴资金安全，增强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落实补贴工作责任制，围绕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绘制业务流程图，查找风险控制点，实施防控管理。
3. 严格补贴受理和信息公示制
受理补贴申请受理时间，必须现场核实购机者资格和补贴机具，确保销售的真实性。在政府（部门）网站设立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已核实的购机信息公示不少于5天，接受群众监督。
4. 构建监督管理长效机制
区农业农村局监督检查的重点是制度建设、补贴对象确定、补贴机具核实、补贴标准执行、信息系统使用、档案管理等情况。制定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结合农机化重点工作和重要农时，每年开展不少于一次的专项检查，利用农机购置补贴辅助办理服务系统和农机补贴档案资料等，按每年农机购置补贴方案要求抽查核实购机真实性，检查经销商经营规范性。
加强对购机者和乡镇农机部门的监管。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适时开展专项督查，强化监管，严惩违规。根据报账材料，严格按照省厅要求，对高风险机具和成套设施装备等的抽查，重点对单一产品购置较为集中、单人多台套、短期内大批量、同一主体连年重复购置重点核查。
三、资金支出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金兑付6.96万元。
四、任务开展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天宁区农机购置补贴系统中共申请使用资金6.96万元。2024年结余资金：22.727万元。资金兑付率100%。
五、绩效目标情况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bookmark: OLE_LINK5]   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数≧3台套；服务对象对中央财政补助经费使用情况的满意度≥90%；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无；2024年度资金执行率≥90%；完成目标值。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天宁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数5台套；服务对象对中央财政补助经费使用情况的满意度≥90%；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无；2024年度资金执行率≥90%；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无。完成目标值。
六、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继续按照文件精神要求，规范执行补贴政策，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完善各项制度，不断提高政策实施效果、监管水平，确保惠农政策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常州市天宁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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